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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情况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2009 年第四十八届会议设立了与

和平探 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问题工作组。在这届会议上，该工作

组一致认为，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信息交流为其多年期工作计划

下的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使其得以继续审查在国家一级取得的主要进展，

目的是确定共同原则、规范和程序（A/AC.105/935，附件三，第 16 段）。 

2. 工作组就此一致认为，应当邀请会员国对主席编拟的以下问题作出答复： 

1. 贵国政府为什么颁布国家空间法律？ 

2. 如果贵国政府尚未颁布国家空间法律，请说明尚未颁布的原因？ 

3. 究竟涵盖哪几类活动（例如：空间物体的发射和运行、空间研究、空

间技术的应用以及遥感）？ 

4. 什么是“国别要求”（属人或属地管辖权，即系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

法人开展的活动，或在本国领土上开展的活动，或以其他方式开展的活动

等）？ 

5. 由哪些国家主管当局负责登记、核准和监督（政府、部委、空间机构

及其相互间关系）？ 

6. 登记和核准应当符合哪些条件（例如：人身安全、财产、公共卫生、

环境保护、空间碎片减缓、金融安全、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及国

家承担的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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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存在有关赔偿责任的任何条例（赔偿责任转让、赔偿责任限制、

追索权、保险要求）？ 

8. 如何监测遵守情况（监督、管制、制裁）？ 

3. 工作组还一致认为，可以利用对这些问题进行答复的机会来对工作组已经

掌握的信息加以补充（A/AC.105/935，附件三，第 18 段）。 
 

二. 会员国提交的答复 
 
捷克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10 年 2 月 7 日] 

 如较早前所沟通的，1捷克共和国尚无任何适用于本国空间活动的特别国内

法或任何其他特别条例。在作出这些努力的过程中，捷克共和国遵守其已加入

的联合国各项外层空间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所载的原则和规则。依照国家宪法

秩序，捷克共和国批准的国际条约是捷克法律秩序的一部分，优先于国内法

律。捷克共和国还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其所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各项决议。在

国内关系中，捷克的空间活动受国家立法和主管行政当局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

管辖。 

 由于本国空间活动有限，捷克共和国尚未颁布任何空间法律和（或）条

例；空间活动主要包括科学研究、导航和电信、技术发展和对地观测等。其中

许多活动是与国外和国际空间组织，特别是欧洲空间局（欧空局）合作开展

的。2008 年 11 月，捷克共和国成为欧空局成员国。 

 捷克共和国没有任何发射台或空间设备。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及更近一段

时期在捷克共和国境内建造的许多小型卫星是由其他国家射入轨道的。 

 教育、青年和体育部负责空间研究，并与交通部共同负责履行和欧空局缔

结的协定。环境部参与全球监测促进环境和安全举措并代表国家参与欧洲气象

卫星应用组织。教育部设立了捷克空间问题办事处，作为国家空间活动信息和

咨询中心，同时还是和欧空局的中心联络点。办事处依照《关于登记射入外层

空间物体的公约》第四条维护捷克空间登记册，并负责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信

息。 

 捷克共和国尚未设立任何单个部门或机构来负责本国所有的民用空间活

动。尽管如此，捷克共和国打算在近期就以下问题作出决定，即启动一个将促

成通过国内空间法或设立另一个国家空间活动管理框架的立法进程的时机是否

已经成熟。在拟订此国家条例的过程中，将适当考虑工作组提出的问题所述事

项。 
 

__________________ 

 1 A/AC.10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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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原件：西班牙文] 

[2010 年 5 月 25 日] 

 作为对问题 1 和 2 的回答，迄今为止，西班牙认为没有必要颁布全面的外

层空间法律，原因有三点： 

 (a) 西班牙未曾发射过任何空间物体。工作组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上就此议题所作的初步分析表明，须遵守条例的最常见空间活动是发射

活动； 

 (b) 私营部门规模尚未大到进行此类立法的程度。由于截至目前的所有国

内空间活动或是公共的或是有公共部门的大量参与，因此没有颁布此类法律的

动机； 

 (c) 根据《西班牙宪法》，西班牙批准的各项国际条约一经在《国家官方

公报》上公布即成为法律（即成为国内法律系统的一部分）。 

 这就是说，在西班牙批准的条约中，至少有一项条约——《登记公约》——

明确要求国内实施立法。虽然西班牙本国未发射任何空间物体，但截至目前它

筹划发射了一系列空间物体。因此，西班牙需要建立本国的空间物体登记册。

借助一个行政条例（1995 年 2 月 24 日第 278/1995 号皇家法令），国家空间物

体登记册于 1995 年在西班牙建立，并经外交部提出予以发布。外交与合作部国

际经济事务总局负责维护国家登记册。 

 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对各国空间物体登记情况进

行的分析，2004 和 2005 年，西班牙向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信息，内容是与此登记

相关的本国国家法律和做法。 

 因此，从根本上讲，西班牙现有空间法律是为了履行西班牙承担的国际义

务而颁布的。这就是说，应当指出，如今，西班牙国内已开始围绕为使西班牙

更有效履行其国际义务进行立法是否必要以及起草国家空间法律是否可取展开

辩论。另外，之所以产生辩论还因为国内私人空间运营方日益增多。2009 年 7
月 29 日，发射了西班牙首个完全由私人资本供资的人造卫星——Deimos-1 地球

观测卫星，之后依据《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

活动的原则条约》第六条，开始进行了讨论。 

 除西班牙加入的四项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及相关的多边国际文书外，西班

牙缔结了关于在空间领域进行合作的许多双边协定，包括：与俄罗斯联邦缔结

的《合作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协定》，该《协定》于 2006 年 2 月 9 日在马

德里签订，并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生效；2003 年 1 月 28 日与美利坚合众国缔结

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其中规定在西班牙领土上建立一个空间跟踪站；以

及 1991 年 7 月 11 日与美国签订的《空间合作协定》，其中规定在紧急情况下美

国的航天飞机可在西班牙某些机场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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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还同欧空局缔结了关于在 Villafranca del Castillo 建立和使用一个地球

同步卫星跟踪站的协定（1975 年 8 月 2 日）及在阿维拉的塞夫雷罗斯站点建立

深空天线等地面跟踪和数据采集设施的协定（2003 年 7 月 22 日）。 

 关于问题 3，西班牙空间法目前涵盖的活动是国家空间物体登记和西班牙国

家方案，均由国家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和工业技术发展中心负责。 

 作为对问题 4 的回答，西班牙登记空间物体的国家要求是双重的：既属人

又属地，这是因为它适用于从西班牙领土上发射的卫星以及西班牙筹划发射的

卫星。 

 作为对问题 5 的回答，从制度角度来讲，西班牙公共空间活动是通过两家

政府实体开展的： 

 (a) 国家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这是一家隶属于国防部的公共研究机构，

专门从事航空航天研究和技术发展。它经 1942 年 5 月 7 日法令成立，最初被称

为国家航空技术研究所； 

 (b) 工业技术发展中心。这是一家隶属于科学与创新部的公共实体，管理

和推进西班牙参加与空间合作有关的国际组织，特别是欧空局和欧洲气象卫星

应用组织。它经 1984 年 1 月 4 日第 2/84 号皇家法令成立。 

 外交与合作部国际经济事务总局对国家空间物体登记册负责。 

 关于空间无线电通信活动的核准（问题 6），电信领域的行政法对此进行管

理。《电信总法》（2003 年 11 月 3 日第 32/2003 号法律）则管理各类电信服务

的核准和许可事宜。 

 卫星电信受《卫星电信法》（1995 年 12 月 12 日第 37/1995 号法律）管

辖，其部分内容曾经《视听通信总法》（2010 年 3 月 31 日第 7/2010 号法律）

废止和修正。 

 海事卫星通信等海事通信的管理规范载于经 2006 年 10 月 16 日第

1185/2006 号皇家法令批准的《海事无线电通信条例》。 

 西班牙的所有卫星通信服务均须符合国家无线电频段计划，即在西班牙执

行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条例》的国家频率分配表。国家频率分配表被定期更

新，其最新版本发布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 

 作为对问题 7 的回答，目前在西班牙不存在有关赔偿责任的具体条例。 

 关于问题 8，关于空间物体登记问题的第 278/1995 号皇家法令未列入管理

措施或制裁。不过，《电信总法》（第 32/2003 号法律）有一整节是关于检查和

一项制裁制度的。按照所涉及的具体活动，空间活动相关规则的监测和遵守受

一般法律规范管辖。 

 

 


